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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 告 類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告登錄「車鼓陣」為本縣傳統表演藝術。 

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1 條暨傳統表演藝術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、4、5

條規定及本縣第一屆民俗、傳統表演藝術、口述傳統及傳統知識與實踐審議

會 110 年度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項目名稱: 車鼓陣 

二、型態：音樂、歌謠、舞蹈、戲曲 

三、項目摘要說明:車鼓陣是花鼓流傳到閩南以後，結合了當地的音樂和表演形

式，演變成的歌舞小戲。 車鼓的「車」字在閩南語中有「翻」或是「弄」的

意思，所以這類表演又稱為車鼓弄、弄車鼓，「弄」字也含有「舞蹈」的意

思；演出內容也已具備戲劇的雛型，所以又稱為車鼓戲。 車鼓表演屬於「落

地掃」，隨地可演，無需舞台、佈置，可分為前場和後場；前場負責歌舞表

演，後場擔任伴奏。前場通常有「一丑一旦」和「二丑二旦」，以及多組人

共同進行表演的不同形式；後場的樂器可分為「文場」、「武場」，人數無

上限，可隨時加入演奏。 

四、保存者之基本資料: 

(一)姓名:施朝養。 

(二)出生年:民國 21 年。 

(三)所在地:和美鎮。 

五、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: 

(一)登錄理由: 

1、具有藝術價值：車鼓陣之表演，結合身段、手勢、唱腔、形陣、儀式、

唱念，具備舞蹈的形式，具有結合音樂、舞蹈、戲劇的歌舞小戲藝術價

值。 

2、具時代或流派特色:保存早期車鼓演出的型制，仍保存有手抄本。使用

南管系統音樂及民歌小調，也時有創作流行歌曲或是串場音樂等。 

3、顯著反映族群或地方之審美觀 :車鼓陣藝術因民俗歲時慶典在彰化縣和

美、線西、伸港、福興、芳苑、二林、竹塘、溪州等地區蓬勃發展，其

語言內容反映農村社會的生活型態，具有民間藝術之美。 

(二)認定理由: 

1、熟知並能正確體現該登錄項目之知識、技藝與文化表現形式，並具代表

性:施朝養先生隨著社會演進而在表現上加快節奏；其身段、動作及音樂

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2 日 

府授文戲字第 1100021971A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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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演仍能維持傳統精神，以古老的方式進行演出，仍可看到車鼓陣的各

種小戲套路，將音樂、舞蹈、語言等內涵完整保留，充分體現車鼓陣藝

術，時而加入自製道具，增加表演的豐富性與趣味度，提升車鼓陣藝術

內涵。 

2、具該登錄項目之傳習能力與意願:施朝養先生自 1983 年開始教學傳承，

傳習遍及和美、線西、伸港、福興，足見傳承能量與意願。 

3、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: 施朝養先生的技藝純熟、演技到位，演出中運

用宏亮的嗓音、押韻流暢的台語、富鄉土味之音質、生動活潑的音樂曲

調與唱詞，表現維妙維肖逗趣的小戲歌舞，現場臨機應變的反應，常民

生活與民俗慶典表現於其車鼓陣藝術中，為彰化地區「做活戲」的車鼓

陣藝術重要保存者。 

(三)法令依據: 

1、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1 條第 1 項。 

2、符合傳統表演藝術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、2、3 款

及規定。 

六、公告日期及文號: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2 日府授文戲字第 1100021971A號。 

七、本公告期間為 30 日。 

八、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、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，如相對人或利害

關係人不服本處分者，得自本處分公告期滿次日起 30 日內，繕具訴願書逕送

本府，經由本府向文化部提起訴願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告補充縣定古蹟「彰化扇形車庫」之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。 

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、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4、5條、行政程序法第

114條第1項及本府第1屆「彰化縣古蹟、歷史建築、聚落建築群、紀念建築、

史蹟、文化景觀文化資產審議會」110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一、補充本府中華民國89年10月25日89彰府民宗字第202916號公告、109年11月3

日府授文資字第1090383906B號公告縣定古蹟「彰化扇形車庫」之指定理由及

其法令依據： 

(一)具高度歷史、藝術或科學價值者：彰化扇形車庫居臺灣中部山海線交叉的

運轉意義，價值非凡，目前又是臺灣歷史上6座中僅存的見證。扇形車庫形

態是依據鐵道機關車運轉與維修技術形成的軌道切分，而有其現況獨特形

態。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9 日 

府授文資字第1100028978B號 

附件：原公告及變更公告各1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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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：彰化扇形車庫歷經蒸汽、柴油與電氣化

機車形態不同階段的維修任務分派，表現各時代的功能意義。車庫股道的

空間分割與對應的排煙煙囪和開窗分割都有著各個時代的特徵。 

(三)具稀少性，不易再現者：臺灣唯一僅存的扇形車庫，加上車庫檢修股道規

模從6個股道擴充到12個股道，轉盤軌道有15股，極具稀少性，不易再現。 

(四)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第1、2、3款之指定基準。 

二、附本府中華民國89年10月25日89彰府民宗字第202916號公告、109年11月3日

府授文資字第1090383906B號公告。 

三、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，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及訴願法第1條規定，對於

本案行政處分如有不服，請依據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，自行政處分達

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政府(地

址：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)，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(文化部)

提起訴願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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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告「變更二水都市計畫（部分綠地及農業區為道路用地）(配合東彰道路南

延段新闢工程)」案計畫書、圖，並自即日起實施。 

依據：  

一、都市計畫法第21、28條規定辦理公告發布實施。 

二、依據內政部110年1月18日內授營中字第1100800274號函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本變更案計畫書、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(城鄉計畫科)、二水鄉公所供公

眾閱覽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外國人RIYADI(護照號碼：C4319099，以下簡稱：R

君)之本府109年5月25日府勞外字第1090161843B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一、R君因未經申請許可，即受僱於非法雇主張峻維君從事工地之工作，違反就業

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因R君業已離境亦無登記國內國

外住居所，經本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09年12月28日印尼領字第10910917590

號函復因地址不全遭退件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

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R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(彰化縣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560)領取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
 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示送達本府109年12月31日府地權字第1090479454、1090479454A及

1090479454B號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通知函予陳慶輝及陳慶輝全體繼承

人等(如後附清冊)。 

依據：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、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

第80條、第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8 日 

府地權字第1100035001號 

附件：公示送達清冊1份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9 日 

府勞外字第1100032426號 

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1 日 

府建城字第1100032159A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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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公告期間：20天（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）。 

  二、本府為辦理本縣轄內工程用地徵收（個別工程名稱詳如清冊），前經本府109

年12月31日府地權字第1090479454、1090479454A及1090479454B號函再通知未

領款權利人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，惟因權利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通知

未能送達，經本府向戶政單位查證後仍無法送達，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三、上開徵收案未領取之補償費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臺灣土地銀行

員林分行本府301專戶保管，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，逾15年未領取者即

歸屬國庫。 

  四、本公告張貼於本府、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處所之公告欄，應受送達人得

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、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（地址：彰化市中山

路2段416號5樓）領取上開通知函，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，以送達論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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